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舍場所提供使用收費標準表 

                                                                103.01.14 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8.08 第 1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8.23 第 1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12.21 第 4 次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場地名稱 場次區分 

場地維護費 

保證金 備   註 
未使用冷氣 使用冷氣 

活動中心 全天 15,000 

1F 2F 加收 

8,000 

佈置會場應列入
使用時間計算 
(以 80 桌為基準
若超過每桌另酌
收 100 元) 30,000 8,000 

演藝廳 

半天 6,000 7,500 

3,000  

全天 12,000 15,000 

3F 會議室 

半天 2,500 4,000 

2,000 圖書館比照 

全天 5,000 8,000 

電繪教室 

半天 2,500 3,500 

1,000 每間(含冷氣) 

全天 5,000 6,500 

教室 

例假日 

(含寒暑假) 
1,000 1,500 

1,000 

每次至少使用 3

間，不足 3 間

者，費用以 3 間

計算(每天、每間) 

夜間 

(含寒暑假) 
500 900 

運動場 全天 5,000 5,000 露天室外 

科館及其他

實習場所 
全天 4,000 6,000 3,000  

   說明：本表以最新修訂版為收費依據 

   一、現有設備如有損壞另計維修費用，修護不成比照新品市價賠償(音響設備不外借)。 

   二、場地使用完畢後應徹底清潔，經本校檢查許可後始可領回保證金。 

   三、除依規得無償提供使用及免收場地費之情事外，其他情形得依辦理情形專案簽請 

       鈞長核定酌減使用費。 

   四、全天係當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止；半天係指使用時間 4 小時。  


